
关于进行2015级学生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
室内项目测试和上报工作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各有关部门：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5年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和上报工作的通知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对2015级学生进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室内项目测试（室外项目已测试）、上报。为使测试、上报工作更好更顺利地开展，现将有关事项和工作安排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测试对象：2015级在校学生。

二、测试时间与地点：
（1） 测试时间：2015年11月4日—11月8日

（2） 测试地点：体育中心一楼“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心”。
三、测试项目
1、身高、体重；2、肺活量；3、坐位体前屈。
四、测试规则：按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规定的要求进行测试。

五、测试要求：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院（系）各部门要以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建立工作责任制，并认真落实，责任到人。把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作为对学生教育、引导的重要工作，宣传动员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参加测试，测试结果须反映学生体质健康的真实水平，确保测试数据真实有效。根据时间安排表专人带队按时参加测试。
2.确保安全测试。测试前素质教育中心要制定详细的安全防范措施，检查场地、器材是否符合安全标准，避免意外伤害事故发生。学生测试时统一穿运动服、运动鞋。体育教师要提前组织学生做好准备活动。凡心、肝、脾、肾等主要脏器有病者，身体残缺、畸形者，急性病患者或一个月内患过高烧、腹泻等急性病、体力尚未恢复者及正处于月经期间的女生，均不得参加体能素质项目的测试。
3.制订实施方案。素质教育中心要认真制定测试工作实施方案，包括部署推进、测试人员培训、条件保障及数据核查与分析等。
4、免测学生填写免予执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申请表交素质教育中心。
5、参加测试的学生必须携带学生证、身份证（其他任何证件均无效），测试时交测试教师查验，否则不予测试。
6、测试由素质教育中心组织实施，测试时教师要认真查验学生身份证明，应完成所有学生的测试并确认学生测试数据的真实有效。
六、数据上报

在测试工作结束后，素质教育中心必须于2015年11月10日前将测试数据通过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网（域名：www.csh.edu.cn）依据其设置的上报方法和程序上报至“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”。
 附表：1.免予执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申请表
2.2015级学生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室内项目测试时间安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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